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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苏 0585 破申 1 号  

  

申请人：上海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 913101xxxxxxxxxxxx。

法定代表人：胡某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曹振华，上海市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沈艺静，上海市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太仓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 913205xxxxxxxxxxxx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某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2026 年 1 月 4 日，申请人上海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公

司）以被申请人太仓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太仓新华某公司）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被申请

人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于 2026 年 1 月 8 日向被申请人送达了破

产申请材料及破产异议通知书，异议期内，被申请人太仓新华某

公司未提出异议，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院查明：被申请人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 2017 年 10

月 31 日，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，

文化艺术交流策划，展览展示服务，会务服务，物业管理，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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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材。股东为北京某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 100%，工商登记显示

注册资本已实缴。

某公司与太仓新华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

(2024)苏 0585 民初 3755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依

上述判决书：一、某公司与太仓新华某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8

日签订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及补充协议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

解除。二、太仓新华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某公司购

房款 1262546 元及利息损失（以 1262546 元为基数，按照同

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

2022 年 3 月 28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）。三、驳回某公

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

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

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16175

元，由某公司负担 17 元，由太仓新华某公司负担 16158 元。

因太仓新华某公司未履行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根据

某公司的申请,本院于2025年1月14日立案执行，案号为（2025）

苏 0585 执 299 号，执行标的为 1262546 元及利息。执行过程

中，本院先后多次通过全国执行网络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

的银行存款、网络资金、证券、车辆、不动产、保险等财产信息，

查询反馈太仓新华某公司名下有位于太仓市不动产，其中 137

套不动产抵押给江苏某有限公司太仓支行，该行首封；另 69 套

不动产他案首封，他案处理及异议中。除上述财产外，无其他可

供执行财产。本案轮候查封太仓新华某公司名下位于太仓市不动

产，查封期限至 2028 年 5 月 27 日止。本案执行标的 12625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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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及利息，已执行到位 0 元。2025 年 5 月 29 日，本院作出

（2025）苏 0585 执 299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，终结本院(2024)

苏 0585 民初 3755 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。

另查明：经关联案件查询，太仓新华某公司共涉及未执行完

毕案件约 37 件，涉及执行标的约 1.32 亿元，案由主要为商品

房销售合同、建筑工程施工合同、承揽合同等。

根据执行部门及太仓新华某公司反映，太仓新华某公司名下

目前有银行存款约 28 万元，但均处于冻结止付状态；执行部门

尚有未发放完毕案款约 64 万元。太仓新华某公司开发楼盘位于

太仓市浮桥镇，名称为滨江雅苑，共开发住宅 948 套、商铺 30

套、车位 895 个；目前未售住宅 109 套（面积 12687.29㎡，

之前网拍成交价 5000 元/㎡左右），如按网拍成交价计算约

6300 万元；商铺 15 套（面积为 2843.03㎡，之前成交价 7500

元/㎡左右），如按之前成交价计算约 2100 万元；车位 500 个，

按周边成交价计算约 1200 万元。以上未售房产、车位大部分有

抵押、均有查封。以上资产合计约 9692 万元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太仓新华某公司系经太仓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注册登记成立，具备企业法人资格，申请人申请被申请人的

破产清算案件应属本院管辖。太仓新华某公司存在多个未按生效

法律文书履行付款义务的案件，部分案件经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

后，未能执行到位，本院已依法裁定终结执行程序；且经调查核

实，现有资料显示该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。据此，申请

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依法应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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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

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上海某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太仓某有限公司的

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林  森    
审    判    员      胡兴瑞    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焦  婷    

二○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   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沈军军    


